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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安全评价人员变更登记有关问题的复函  

 
(安监总厅人事函〔2010〕43号) 

  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你局《关于对安全评价人员变更登记到未获得安全评价资质单位是否受理的请示》（浙安监管科

技〔2010〕8号）收悉。现就安全评价人员变更登记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1．根据《安全评价机构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22号）第三条、第八条、第九条的规

定，具有相应数量的专职安全评价师和注册安全工程师，是申请安全评价机构资质的单位应当具备的

条件之一。安全评价人员可以变更登记到未取得安全评价资质的单位，但不得在未取得安全评价机构

资质的单位从事法定安全评价活动。 

  2.根据有关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正在制定安全评价师从业管理办法，在管理办法出台前，安

全评价师的变更登记，参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评价人员资格登记管理规则〉的通

知》（安监总规划字〔2005〕108号）要求办理。注册安全工程师的变更登记，按照《注册安全工程师

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11号）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注册安全工

程师管理规定〉有关事项的通知》（安监总厅人事〔2007〕44号）要求办理。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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